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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电
2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对外通
报“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陈
某志等人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
犯罪的审查起诉情况。检方经
审查认为，陈某志等28名被告人
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
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6月10日凌晨，河北省唐山
市路北区某烧烤店发生一起寻
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造
成恶劣影响，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案发后河北省委、省政府、
公安部要求迅速查清全案，依法
严惩犯罪。河北省公安厅组织
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管辖，
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一线指导督
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全
力开展工作。

检方通报称，8月11日，陈某
志等涉嫌恶势力组织违法犯罪
案件由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广
阳分局侦查终结，移送廊坊市广
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
日，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向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经依法审查查
明，2022年6月10日2时40分

许，陈某志、马某齐、刘某1、陈
某亮、李某1、沈某俊、李某瑞及
刘某2、姜某萍（二人作不起诉
处理）在唐山市路北区某烧烤
店吃饭时，陈某志对正在店内
与同事李某、远某、刘某某用餐
的王某某进行骚扰，遭到王某
某的拒绝和斥责后，陈某志遂
殴打王某某，王某某与李某对
其进行反抗，后陈某志、马某齐、
刘某1、陈某亮、李某1、沈某俊分
别在烧烤店内、店外便道上、店
旁小胡同内，共同对被害人王某
某、李某、远某、刘某某持椅子、
酒瓶击打或拳打脚踢。案发后，
4名被害人由120救护车送医，
其中，李某、远某经医院检查无
须留院治疗后自行离开；王某
某、刘某某在普通病房住院接受
治疗，于7月1日出院。经法医鉴
定，被害人王某某、刘某某构成
轻伤二级，李某、远某构成轻微
伤。同时，经公安机关询问被害
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并综合现
场勘查、调查取证，认定网传4名
被害人在小胡同内遭性侵害、从
楼上被扔下、被汽车碾压等均为
虚假信息。

另经公安机关依法深入侦
查，检察机关审查查明，2012年

以来，陈某志等长期纠集在一
起，在唐山市等地涉嫌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实施非法拘禁、聚
众斗殴、故意伤害、开设赌场、抢
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寻衅滋事等刑
事犯罪11起，实施寻衅滋事、故
意伤害等行政违法4起，逐渐形
成了以陈某志为纠集者的恶势
力组织。该恶势力组织为非作
恶，欺压百姓，破坏当地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
影响。

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检察院
经审查认为，陈某志等28名被告
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之规定，对
陈某志等人依法提起公诉。

检方通报显示，案件审查起
诉期间，检察机关审查了全部案
件材料，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告
知了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和义务，听取了辩护人、被害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下一步，
检察机关将严格依法公正办理
该案，依法严惩犯罪分子，坚决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和谐稳定。

新华社石家庄8月29日
电 记者29日从河北省纪委
监委了解到，在公安机关密切
配合下，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
严肃查处了“唐山烧烤店打人
事件”中陈某志等涉嫌恶势力
组织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

今年6月10日凌晨，唐山
市路北区某烧烤店发生一起
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
件，造成恶劣影响，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案发后，河北省
委、省政府、公安部要求迅速
查清案件，依法严惩犯罪。河
北省公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
办并指定异地管辖，公安部派
出专家组一线指导督导，唐
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全力开
展工作。

河北省纪委监委组织协
调唐山、廊坊、衡水等地纪委
监委对15名相关人员立案审
查调查，其中对唐山市路北区
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唐山
市公安局路北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马爱军及唐山市公安局
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所长
胡斌、长虹道警务站副站长韩
志勇、机场路派出所民警陈志
伟、光明里派出所原所长范立
峰、光明里派出所副所长王洪
伟、乔屯派出所副所长王志
鹏、唐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
级警长安迪等8名公职人员采
取留置措施，初步查出了违纪
违法及涉嫌滥用职权、徇私枉
法、行贿、受贿等职务犯罪问
题。纪检监察机关将深挖彻
查，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唐山烧烤店打人案”多人被公诉
陈某志涉恶组织自2012年以来实施11起刑事犯罪

河北严肃查处
背后腐败和“保护伞”
15名相关人员被立案审查调查

■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电 办证、检测、
现场评审都要收钱，并且要求企
业请吃、送红包……近日，国务
院第九次大督查第五督查组在
江苏省兴化市对群众通过国务
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
题线索进行明察暗访时发现，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工作人
员在办理培训证明、出具检测证
书、开展现场评审等环节，向当
地20多家企业吃拿卡要，不仅干
扰企业生产经营，也给企业造成
沉重负担。

“科长”向企业索要好处费

督查组发现，今年2月，某塑
料制品企业到兴化市投资办厂，
4个月内便遭遇了5次吃拿卡要，
涉及金额2.1万余元。

以代办为名索要费用。今年
3月中旬，时任兴化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质监科科长万某来到该塑
料制品企业，将已经办理退休手
续的该局质监科前任科长严某

介绍给企业负责人杜某（化名），
并明确告知严某的“科长”身份。
3月下旬，严某向杜某提出，企业
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现场审
查时需提供检验员培训证明，以
代办为名索要费用1000元，并办
理了虚假检验员培训证明。

4月下旬，严某再次来到企
业，提出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需要检验设备的检定证书，再
次索要1800元，随后出具了7份
虚假检定报告。

通过第三方收取费用。5月
上旬，严某带领第三方公司负责
人俞某到企业，称办理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需要请第三方专业
公司编写申报材料，并“推荐”第
三方公司以1万元的价格为其编
写。杜某因担心拒绝会有麻烦，
遂向俞某支付1万元。事后，俞
某套用文本模板简单编了一套
申报资料应付了事，自己留下
1000元，向严某交了9000元。

要求企业请吃送红包。6月
上旬，专家组到企业开展后置现

场审查，严某持已注销的行政执
法证参与审查并签字。其间，严
某要求杜某在现任科长万某亲
属经营的酒楼接待专家组用餐，
并支付餐费及烟酒费3000元左
右，用餐人员除了2名评审专家，
还包括严某、万某及兴化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共9人。此
外，在严某要求下，杜某还向评
审专家送红包共计3000元，支付
路费1600元、住宿费360元。

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不只是该塑料制品企业，严
某、万某还以相同套路向其他企
业“伸手”。经督查组深挖细查
发现，2019年9月以来，严某、万
某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写
申报材料为名，单独或共同收取
20余家企业共计十余万元。经
初步核实，严某还指使相关协会
和检验检测中心出具20余份虚
假培训证明、170余份虚假检测
报告。仅今年以来，严某以请评

审专家组吃饭为由，要求企业到
指定饭店就餐9次，费用均由企
业负担。

从督查情况看，兴化市有关
单位工作人员向市场主体吃拿
卡要的现象较为普遍，企业非常
反感，却敢怒不敢言。

“执法部门三天两头来厂里
检查，连门口放个孩子的玩具都
被记录说不规范。”一名今年到兴
化市创业的企业负责人说，截至
目前，他至少转给严某1万余元的
申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资料整
理费、8000元的其他资料费。

督查组成员以投资者身份
暗访时，兴化市一些企业负责人
反映，当地营商环境堪忧，各单
位有行政执法权的工作人员检
查频率较高，有的甚至不给点好
处费就不走。对于这些不正之
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没有及
时进行整治，反过来又助长了歪
风邪气。

督查组在企业走访时，兴化
市有关部门要求部分企业关起

大门或谎称老板出差，干扰督查
工作。兴化市一名企业负责人
说：“我们前两天收到相关部门
通知，让我们把企业大门都锁
上，防止你们来走访。还有人打
电话要求我不许和督查组的人
聊，不许说实情。”

已对相关人员立案审查

督查组将明察暗访情况向兴
化市政府进行了反馈。督查组
认为，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单位部分工作人员无视中央三令
五申，无视党纪国法，私下结成利
益团伙，利用职权长期向企业吃
拿卡要，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损
害了党和政府形象，教训深刻。

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兴化
市政府表示，对此次涉及市场监
管领域相关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吃拿卡要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
法依纪全部查处到位；该市已对
相关人员立案审查，并举一反
三，开展全面排查。

江苏兴化一企业4个月遭5次吃拿卡要
相关人员被立案审查 国务院督查组发现更多问题


